2025年高素质农民市级培训机构遴选
工作实施方案
为推进我市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更好开展，规范培训管理、提高培训质量、确保培训效果。经研究，决定于近期开展2025年高素质农民市级培训机构遴选工作，现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遴选认定原则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自主申报、专家评审、分级认定的方式，面向社会择优遴选，实行综合考核，动态管理。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一）培育机构资质条件。成立3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教育、培训相关职能、资质或主营业务范围；能提供满足培育需要的教学场所及教学设施设备；具备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和与培育主题相匹配的专兼职师资。

（二）培育机构职责。培育机构要严格遵守农业农村部《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修订）要求，负责建立培训班管理制度、制定开班计划、遴选培育对象、设置培训课程、委派或聘请授课师资、优选培育教材、落实培育任务、建立培育档案、开展跟踪服务，指定专人负责培训班组织实施，接受质量监管和核验评价。培育机构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跟踪服务的部分环节委托给其他机构实施的，应与该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委托内容、质量要求、完成期限等，并对培育效果负责。

熟悉农民教育培训特点，有意愿在政府和农业部门指导下，承担高素质农民培训任务。
（三）培训场所及设施设备。具有能够同时容纳100人及以上的培训教室和专门用于培训的办公室，具有能够同时容纳100人以上的室外拓展和活动场所，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具有培训和办公所用的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多媒体教学设备、黑白板、打印机等培训设备，培训场所及办公室等区域无线网络覆盖。承担实践教学环节的机构应当具有满足培育主题要求的场地、设施设备、实践师资等条件。

（四）餐饮食宿要求。能够同时容纳100人以上用餐，具有独立卫生的后厨场所和设备，餐饮形式可采用桌餐或自助餐。能够同时容纳100人以上入住，标准间住宿（2人/间），有供学员学习的座椅、具备独立卫生间、空调、宽带、有线和洗浴条件等。
（五）人员配备。开展培训期间配备管理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指导教师、专职管理人员2人及以上，全程参与培训班的组织管理工作。

（六）安全保障。培训基地须具有法定部门颁发的餐饮卫生许可、消防安全合格证明，保证培训期间的食品和设施安全；配备能处理紧急情况的车辆、医疗条件；按照要求完全有能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七）资格管理。对培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未能按期完成培训任务的或培训效果达不到要求的，下一年不再安排承担培训任务。私自分包、转包培训任务的，取消当年培训任务并追缴项目资金，从培育基地库中除名，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入库。
三、申报程序
根据上级工作要求，2025年高素质农民市级培训机构遴选工作采取以下程序开展：
（一）组织申报。鼓励符合申报条件的培训机构自主申报，按要求递交2025年高素质农民市级培训机构申报书，申报书格式要求见附件2。
（二）专家评审。成立专家评审工作组，对参加申报的培训机构进行评审，评审内容包括查看申报材料和现场走访查看生产经营场所、相关资料等。评审结果报请市农业农村局党组研究同意后，进行网站公示。
（三）遴选确定。遴选确定的培训机构直接纳入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培育基地库，由各县(市、区)、入库培训机构进行双向选择，最终签订合作使用协议后方可使用。
（四）动态管理。对存在以下情况的培育机构，应暂停或取消其实施资格，追缴项目资金，三年内不再受理培育申请。具体包括下列情形：培育机构申报条件和培育过程弄虚作假的；私自分包、转包培育任务的；超出培育完成期限时间较长仍未能完成任务的；培育资金使用严重违规或违反合同协议的，存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行为的；培育过程中出现安全责任事故、违法违规情况的。


